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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丰台区时村地区城中村改造项目” 
协商选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通知 

 
拟被征收人：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 590

号）《北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意见》（京政发〔2011〕

27 号）和《北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选定

办法》（京建法〔2011〕16 号）的规定，为保障“丰台区时村地

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国有土地上非住宅房屋征收工作顺利推进，

北京市丰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将报名并通过审核的房地

产价格评估机构在本次征收范围内和丰台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公布，供拟被征收人协商选定 1 家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现通知

如下： 

一、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报名基本情况 

北京市丰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于 2026 年 6 月 2 日在

“丰台区时村地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涉及规划的东至光彩路、南

邻四环路、西邻南苑路、北邻三环路（具体以规划文件标明的范

围为准）的本次房屋征收范围内以及丰台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公

布了选择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报名通知，在通知规定的期限内

报名并通过审核的共有 15 家评估机构（详见附件）。 

二、拟被征收人协商选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安排 

1.本通知公示后，拟被征收人应积极开展协商，确定评估机

构选定意见，协商时间为 6 月 10 日至 6 月 12 日中午 12：00。 

2.为便于拟被征收人进一步了解评估机构情况，定于 2026

年 6 月 12 日上午 9:30 于南顶村社区居委会会议室（丰台区大红

门街道时村大街南顶村 42 号楼西侧二层小红楼）召开评估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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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暨现场协商会。 

3.请拟被征收人携带房屋产权证明、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

码证等证明材料按时参加现场协商会议，领取和填写协商单，并

于规定时间内投放到南顶村社区居委会会议室票箱中。  

4.拟被征收人只能提交一次有效的协商意见。拟被征收人可

协商选择 1 家评估机构，多选、涂改、复印协商单均视为无效。

拟被征收人在规定时间内不参与协商会议或逾期不反馈协商单

的，视为弃权。 

5.经协商，如有 1 家评估机构获得多数拟被征收人（总户数

50%以上）同意，则协商选定 1 家评估机构，协商选定评估机构

结果将即时在本次征收范围内和丰台区政府门户网站公布。 

6.如协商不能确定评估机构，将通过公开摇号形式选定评估

机构，日期另行通知。 

充分协商、自主选择评估机构是维护自身权益的保证，是公

开、公平、公正的基础，也是征收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请拟被

征收人积极参与，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 

特此通知。 

 

附件：丰台区时村地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公开选定房地产价

格评估机构协商单 

 

 

北京市丰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26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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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丰台区时村地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公开选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协商单 
        

拟被征收人： 
  
 
 
 
 
 
 
 
 
 
 
 

备注： 

1.请选择 1家评估机构，在其后的“协商选定意见”栏中划“√”，多选、涂改、复印均无效； 

2.未在规定时间内领取协商单或未按时投放协商单的，视同自动放弃协商选定权利； 

3.评估机构序号为报名参选顺序。 

序号 评估公司名称 协商选定意见 

1 中易华（北京）房地产土地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2 北京国地房产评估有限公司  

3 北京建正合生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4 中安盛世（北京）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5 北京中地联合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6 北京东华天业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7 北京仁达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8 北京华源龙泰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9 北京市国盛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10 北京首佳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1 北京华信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2 北京吉翔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3 北京统信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14 北京植地通诚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15 宝业恒（北京）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